附件

2025年度深圳市会计继续教育学习形式及学分登记方式

	序号
	学习形式
	确认学分分值
	学分登记方式
	提交材料

	1
	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会计继续教育课程
	网络或面授学习，学习时间不少于24小时，每小时折算专业科目2.5学分。
	在深圳市会计管理综合平台“继续教育申报”模块提交申请。
	当年度培训机构出具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证明。

	2
	参加市级、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组织本单位会计人员面授继续教育培训
	每天折算专业科目20学分。
	在深圳市会计管理综合平台“继续教育申报”模块提交申请。
	当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证明或用人单位发布的培训通知、课程安排、培训签到表。

	3
	参加深圳市区级以上财政部门或深圳市会计学会、深圳市财政学会组织的会计类专业会议
	每天折算专业科目10学分。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和“公需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项目分别提交申请。
	专业科目证明材料为当年度会计类专业会议的会议通知（邀请函）、会议天数、参会回执（或单位领导批示）。

公需科目证明材料为深圳市会计管理综合平台公需课视频列表截图。

	4
	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中专以上会计类学位学历教育（根据教育部门的专业设置，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学位）包括：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资产评估、财务会计教育、会计事务、大数据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会计信息管理。）
	全日制学生在校期间无需进行继续教育，毕业年度申请继续教育，确认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提交申请。（系统将自动划分公需科目学分和专业科目学分）
	毕业证（学位证）电子版（扫描件）。

	
	
	非全日制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当年度一门学习课程考试或考核，确认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提交申请。（系统将自动划分公需科目学分和专业科目学分）
	在校期间含本人身份信息的当年度成绩单或考核单（电子版或扫描件）。

	5
	通过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其中一门科目
	每通过一科确认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在深圳市参加考试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分由财政部门统一登记，会计人员无需自行申请。
	无

	
	
	
	在深圳市市外参加考试的会计人员，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提交申请。（系统将自动划分公需科目学分和专业科目学分）
	含本人身份信息的成绩单截图（电子版成绩单）。

	6
	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资产评估师考试《资产评估相关知识》科目、税务师考试《财务与会计》科目
	每通过一科确认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提交申请。（系统将自动划分公需科目学分和专业科目学分）
	含本人身份证信息的成绩单截图（电子版成绩单）。

	7
	承担深圳市财政部门、人社部门或行业组织（团体）的会计类研究课题且课题结项
	独立完成课题或在合作课题中担任负责人：每项研究课题折算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提交申请。（系统将自动划分公需科目学分和专业科目学分）
	当年度结题书、本人署名的课题报告封面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在合作课题中担任其他成员：每项研究课题折算折算专业科目60学分。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和“公需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项目分别提交申请。
	专业科目证明材料为当年度结题书、本人署名的课题报告封面等证明材料。（扫描件）
公需科目证明材料为深圳市会计管理综合平台公需课视频列表截图。

	8
	在国内统一刊号（CN）的经济、管理类报刊及《深圳财政与会计研究》上发表会计类论文
	1.独立发表：每篇论文折算专业科目30学分。

2.与他人合作发表：每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折算专业科目30学分，其他作者每人折算专业科目10学分。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和“公需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项目分别提交申请。
	专业科目证明材料为当年度报刊封面、目录及论文内页。（扫描件）
公需科目证明材料为深圳市会计管理综合平台公需课视频列表截图。

	9
	公开出版会计类书籍
	独立出版或在合作出版书籍担任第一作者：每本会计类书籍折算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提交申请。（系统将自动划分公需科目学分和专业科目学分）
	当年度会计类出版书籍封面（需带有出版社名称和本人署名）、封底（包含书号）。（扫描件）

	
	
	在合作出版书籍担任其他作者：每本会计类书籍折算专业科目60学分。
	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模块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栏目和“公需科目继续教育学分申请”项目分别提交申请。
	专业科目证明材料为当年度会计类出版书籍封面（需带有出版社名称和本人署名）、封底（包含书号）。（扫描件）
公需科目证明材料为深圳市会计管理综合平台公需课视频列表截图。

	10
	完成中国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继续教育培训
	折算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在深圳市会计管理综合平台“继续教育申报”模块提交申请。
	当年度相关部门颁发的继续教育学习证明。

	11
	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岗位能力培训、深圳市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
	折算当年继续教育90学分（无需再参加公需科目学习）。
	继续教育学分由财政部门统一登记，会计人员无需自行申请。
	无

	12
	市财政部门认可的其他形式
	由文件另行规定。
	由文件另行规定。
	由文件另行规定。


注：会计人员参加以上形式继续教育取得的学分，均在当年度有效，不予结转下年度。



